
中共杭州市委政法委员会
杭 州 市 法 学 会 文件

杭法学〔2025〕 4 号

★

关于市法学会 2025 年度课题立项通知

各区、县(市)法学会,各相关单位:

根据《中共杭州市委政法委员会、杭州市法学会 2025 年

度法学研究课题申报的公告》精神,截至规定时间,共收到申

报课题 113 项。 经过审查、论证和评审,报市法学会党组审议

通过,在杭州市法学会网站进行公示,确定 2025 年度市法学

研究课题 50 项。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课题立项

2025 年度市法学会研究课题主要从《2025 年度法学研究

课题指南》中选定题目开展研究,经对申报的 113 项课题进行

逐一审核,确定年度市法学研究课题 50 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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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结题与评审

1. 结题日期原则上为 2025 年 9 月 30 日前,到期未能完

成的,需填写延期申请,并提交加盖公章的纸质材料一份,报

市法学会进行审查。

2. 凡立项的课题,结题时都需提交以下材料:

(1)研究成果电子稿;

(2)《课题结题报告表》电子稿 1 份、纸质稿 3 份。

3. 结题评审由市法学会最终评定,课题结题评审后颁发

《结题证书》。

三、课题经费

结合课题经费预算,确定资助类课题 4 项,每项给予经费

资助 1 万元,课题结题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支付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1. 论文格式要求。 正文首页页脚注明作者简介,主要包

括:姓名、单位、职务、职称、联系方式等。 论文题目(方正小

标宋小二号加粗),作者姓名(仿宋小三号),摘要(黑体小三

号),摘要内容(150 字左右,仿宋小三号),关键词(黑体小三

号),关键词内容(仿宋小三号),正文内容(仿宋小三号),正

文一级标题(黑体小三号),正文二级标题(楷体小三号),正

文三级标题 (仿宋小三号加粗),参考文献 (宋体小三号加

粗),注释内容(五号楷体)。

2. 申报课题批准立项后,在一个月内签订《杭州市法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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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 2025 年度法学研究课题协议书》,双方按规定履行义务。

3. 其他有关事项。 课题组及负责人要以严谨的学风,把

好法学研究质量关、政治关,确保立项课题按要求,高标准、高

质量完成。

如有不明事项,请与市法学会秘书处联系。 联系人:柯俊

峰,联系电话:85252137;电子信箱:hzsfxh@ 126. com。

附件:1. 2025 年度杭州市法学研究立项课题

2. 杭州市法学会 2025 年度法学研究立项课题协

议书

3. 杭州市法学会 2025 年度立项课题结题报告表

中共杭州市委政法委员会　 杭 州 市 法 学 会

2025 年 7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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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1

20
25

年
度

杭
州

市
法

学
研

究
立

项
课

题

序
号

地
　
区

承
担
单
位

课
题
名
称

负
责
人

职
　

　
务

资
助
情
况

1 2

市
人

大

法
工

委
以

高
质

量
立

法
引

领
杭

州
数

字
经

济
高

水
平

发
展

的
实

践
与

思
考

陈
马

多
里

市
人

大
常

委
会

副
秘

书
长

、法
工

委
主

任

法
工

委
习

近
平

生
态

文
明

思
想

指
引

下
地

方
立

法
的

杭
州

实
践

与
思

考
黄

　
旼

市
人

大
常

委
会

法
工

委
副

主
任

3 4 5

市
中

院

市
中

院
数

据
权

益
知

识
产

权
司

法
保

护
问

题
研

究
池

海
江

党
组

成
员

、副
院

长

互
联

网
法

治
研

究
院

人
工

智
能

相
关

新
质

生
产

力
的

司
法

保
障

研
究

王
　

镭
互

联
网

法
治

研
究

院
(杭

州
)研

究
员

互
联

网
法

治
研

究
院

《个
人

信
息

保
护

法
》实

施
效

果
实

证
研

究
向

　
秦

互
联

网
法

治
研

究
院

(杭
州

)研
究

员

6 7 8

市
检

察
院

市
检

察
院

检
察

机
关

服
务

保
障

创
新

浙
江

、新
质

生
产

力
发

展
研

究
——

—
以

涉
“专

精
特

新
”企

业
知

识
产

权
检

察
保

护
为

视
角

叶
伟

忠
党

组
书

记
、检

察
长

市
检

察
院

网
络

谣
言

、网
络

“水
军

”等
网

络
虚

假
信

息
的

检
察

公
益

诉
讼

治
理

路
径

邬
秀

君
党

组
成

员
、副

检
察

长

市
检

察
院

新
就

业
劳

动
者

合
法

权
益

协
同

保
障

机
制

研
究

——
—

以
杭

州
检

察
机

关
实

践
为

研
究

样
本

史
笑

晓
检

察
委

员
会

专
职

委
员

、法
律

政
策

研
究

室
主

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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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地
　
区

承
担
单
位

课
题
名
称

负
责
人

职
　

　
务

资
助
情
况

9
市

公
安

局
市

公
安

局
风

险
社

会
视

域
下

青
少

年
犯

罪
预

防
与

矫
正

的
法

治
路

径
研

究
金

浩
东

法
制

支
队

支
队

长

10 11

市
司

法
局

市
司

法
局

“十
五

五
”时

期
法

治
杭

州
建

设
前

瞻
性

研
究

徐
　

前
市

委
依

法
治

市
办

副
主

任
,市

司
法

局
党

委
书

记
、局

长

市
司

法
局

从
对

抗
到

共
赢

:法
治

化
营

商
环

境
视

域
下

商
事

调
解

制
度

的
建

构
与

完
善

周
晔

华
党

委
委

员
、副

局
长

12 13 14

上
城

区

区
人

民
检

察
院

平
台

经
济

新
业

态
下

劳
动

者
权

益
保

障
研

究
——

—
以

检
察

公
益

诉
讼

履
职

为
切

入
视

角
高

　
翔

党
组

书
记

、检
察

长

区
人

民
检

察
院

“大
数

据
杀

熟
”治

理
的

民
事

检
察

公
益

诉
讼

路
径

研
究

施
景

新
党

组
成

员
、副

检
察

长

区
人

民
法

院
跨

境
电

诈
刑

事
案

件
法

律
适

用
问

题
研

究
徐

　
枫

党
组

成
员

、副
院

长

15 16 17

拱
墅

区

区
人

民
检

察
院

大
模

型
人

工
智

能
赋

能
检

察
工

作
现

代
化

的
实

践
图

景
陈

荣
土

党
组

副
书

记
、
副

检
察

长

区
人

民
检

察
院

未
成

年
人

犯
罪

协
同

治
理

机
制

研
究

——
—

以
检

察
机

关
异

地
协

作
的

职
能

延
伸

与
制

度
优

化
为

路
径

蓝
红

霞
党

组
成

员
、副

检
察

长

区
人

民
检

察
院

违
规

异
地

执
法

和
趋

利
性

执
法

的
风

险
识

别
与

应
对

研
究

张
孟

春
党

组
成

员
、副

检
察

长

18 19 20

西
湖

区

区
人

民
法

院
新

业
态

用
工

劳
动

者
权

益
保

障
探

索
毛

志
军

党
组

书
记

、院
长

区
人

民
检

察
院

“数
字

共
治

”理
念

下
未

成
年

人
进

入
不

宜
活

动
场

所
监

督
机

制
的

检
视

与
建

构
桂

益
萍

党
组

成
员

、副
检

察
长

区
公

安
分

局
人

工
智

能
在

商
标

侵
权

犯
罪

侦
查

中
的

运
用

研
究

朱
　

峻
党

委
副

书
记

、政
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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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地
　
区

承
担
单
位

课
题
名
称

负
责
人

职
　

　
务

资
助
情
况

21
滨

江
区

区
人

民
检

察
院

人
工

智
能

立
法

研
究

陈
海

华
第

二
检

察
部

一
级

检
察

官

22 23 24

萧
山

区

区
委

政
法

委
习

近
平

知
识

产
权

重
要

论
述

的
形

成
脉

络
、理

论
地

位
、核

心
要

义
与

实
践

路
径

屠
炳

奎
常

务
副

书
记

区
人

民
法

院
商

业
秘

密
民

刑
交

叉
案

件
的

审
判

问
题

研
究

郑
卜

训
党

组
成

员
、副

院
长

区
人

民
检

察
院

人
工

智
能

视
域

下
基

层
检

察
机

关
高

质
效

服
务

保
障

新
质

生
产

力
发

展
路

径
研

究
——

—
以

H
市

X
区

人
民

检
察

院
为

例
冯

晓
音

党
组

书
记

、检
察

长

25 26 27

余
杭

区

区
人

民
法

院
个

人
债

务
集

中
清

理
程

序
中

偿
债

方
案

的
监

督
和

保
障

陈
清

亮
党

组
副

书
记

、副
院

长

区
人

民
检

察
院

检
察

官
使

用
AI

大
模

型
审

查
案

件
的

伦
理

问
题

研
究

鲍
　

键
党

组
书

记
、检

察
长

浙
江

传
衡

律
师

事
务

所
新

业
态

新
就

业
群

体
风

险
防

控
路

径
研

究
何

垭
娟

律
所

主
任

28 29 30

临
平

区

区
人

民
检

察
院

健
全

罪
错

未
成

年
人

专
门

矫
治

教
育

机
制

研
究

邱
生

权
党

组
书

记
、检

察
长

区
人

民
法

院
关

于
房

地
产

市
场

风
险

防
范

与
司

法
应

对
的

调
研

唐
慧

农
党

组
成

员
、副

院
长

区
人

民
检

察
院

司
法

机
关

提
升

法
治

化
营

商
环

境
研

究
——

—
以

临
平

区
制

造
业

为
研

究
对

象
陈

　
斌

党
组

成
员

、
政

治
部

主
任

31 32
钱

塘
区

区
人

民
检

察
院

AI
赋

能
醉

驾
案

件
智

能
审

查
与

监
督

研
究

江
　

朋
第

七
检

察
部

副
主

任

区
人

民
检

察
院

影
视

作
品

网
络

盗
版

防
治

研
究

——
—

以
情

境
预

防
理

论
为

视
角

胡
葵

阳
党

组
成

员
、副

检
察

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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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地
　
区

承
担
单
位

课
题
名
称

负
责
人

职
　

　
务

资
助
情
况

33 34 35

富
阳

区

区
人

民
检

察
院

优
化

法
治

化
营

商
环

境
中

跨
域

检
察

协
同

监
督

的
实

践
路

径
—

以
遏

制
趋

利
性

执
法

为
视

角
王

玉
瑊

党
组

书
记

、检
察

长

区
法

学
会

未
成

年
人

违
法

犯
罪

防
治

研
究

李
　

晶
专

职
副

会
长

区
人

民
法

院
沉

默
企

业
的

“灰
犀

牛
”风

险
化

解
进

路
研

究
黄

赛
琼

民
四

庭
庭

长

36 37 38

临
安

区

区
人

民
检

察
院

数
字

检
察

背
景

下
生

成
式

人
工

智
能

法
律

风
险

的
源

头
治

理
李

　
军

党
组

书
记

、检
察

长

区
人

民
检

察
院

人
工

智
能

辅
助

检
察

办
案

的
适

用
场

域
与

风
险

规
制

徐
　

军
党

组
成

员
、副

检
察

长

浙
江

农
林

大
学

未
成

年
人

违
法

犯
罪

预
防

和
治

理
研

究
马

永
双

纪
委

委
员

资
助

39 40 41

桐
庐

县

县
人

民
法

院
刑

事
一

体
化

理
念

下
跨

境
电

信
网

络
诈

骗
犯

罪
疑

难
问

题
研

究
武

　
胜

党
组

书
记

、院
长

县
人

民
检

察
院

习
近

平
法

治
思

想
原

创
性

、标
识

性
概

念
研

究
——

—
公

益
诉

讼
“可

诉
性

”研
究

祝
红

雨
党

组
书

记
、检

察
长

县
人

民
法

院
新

业
态

新
就

业
群

体
风

险
防

控
路

径
研

究
李

国
军

党
组

成
员

、副
院

长

42 43 44

淳
安

县

县
人

民
检

察
院

“套
路

贷
”虚

假
诉

讼
民

事
检

察
监

督
路

径
研

究
许

哲
丰

党
组

书
记

、检
察

长

县
司

法
局

基
层

社
会

治
理

现
代

化
视

域
下

多
元

协
同

解
纷

机
制

研
究

——
—

以
淳

安
县

为
例

韩
柏

友
党

组
书

记
、局

长

县
人

民
法

院
山

区
特

色
产

业
营

商
环

境
法

治
保

障
研

究
田

　
丰

党
组

成
员

、副
院

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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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地
　
区

承
担
单
位

课
题
名
称

负
责
人

职
　

　
务

资
助
情
况

45 46 47

建
德

市

市
人

民
检

察
院

平
安

杭
州

建
设

视
域

下
跨

境
电

信
网

络
诈

骗
犯

罪
协

同
治

理
体

系
研

究
——

—
以

司
法

技
术

融
合

与
治

理
机

制
创

新
为

进
路

何
　

靖
党

组
书

记
、检

察
长

市
人

民
检

察
院

跨
部

门
大

数
据

办
案

改
革

研
究

——
—

以
公

益
诉

讼
检

察
中

医
保

资
金

流
失

案
件

为
例

胡
建

强
党

组
副

书
记

、常
务

副
检

察
长

市
公

安
局

打
造

“警
护

青
心

”工
作

体
系

推
进

未
成

年
人

保
护

和
预

防
犯

罪
蒋

　
琦

基
层

基
础

管
理

大
队

大
队

长

48
浙

江
工

商
大

学
法

学
院

中
国

反
制

美
国

实
体

对
我

省
企

业
的

影
响

及
救

济
措

施
刘

京
莲

副
教

授
资

助

49
浙

大
城

市
学

院
法

学
院

长
三

角
一

体
化

背
景

下
杭

州
涉

外
法

律
服

务
协

同
机

制
构

建
研

究
李

婉
贞

助
理

研
究

员
资

助

50
中

国
计

量
大

学
法

学
院

《杭
州

创
新

活
力

之
城

促
进

条
例

》立
法

研
究

王
艳

林
教

授
、研

究
所

所
长

资
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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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杭州市法学会 2025 年度法学研究立项课题协议书

甲方:中共杭州市委政法委员会(法学会)
乙方: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一、双方承诺

乙方承诺:按照《杭州市法学会课题管理办法(试行)》(杭
法学〔2025〕3 号)(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)的规定和课题立项的

设计要求,于 2025 年 9 月 30 日前,按时完成课题研究任务。
甲方承诺:按《管理办法》规定组织专家进行评审,课题

结题评审后下发通报,颁发《结题证书》。
二、立项及经费

乙方申报的课题《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》,经评审,已立项,纳入 2025 年度杭州市法学

研究立项课题。 课题结题验收合格后,对确定资助类课题,每
项给予经费资助 1 万元。

三、本协议一式二份,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四、本协议经协议双方签字、盖章后生效。

甲方:中共杭州市委政法委员会 乙方:(单位盖章)
(法学会)

课题负责人:　 　 　 　 　
2025 年　 　 月　 　 日 2025 年　 　 月　 　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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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杭州市法学会 2025 年度

立项课题结题报告表

课 题 名 称: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课 题 组 组 长: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联 系 电 话: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课 题 组 成 员: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课 题 单 位: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结题报告时间:　 2025　 年　 　 　 　 月　 　 　 　 日

杭州市法学会监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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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形式 字数 成果级别

成果名称

成果发表情况

成果内容摘要(论文 600 字,可附页)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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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践应用已产生的效果(200 字):

所在单位
审核意见

负责人(签章): 单位(盖章):
2025 年　 　 月　 　 日

评审意见
及等级

负责人签字:
2025 年　 　 月　 　 日

市委政法委
市法学会
审核意见 签字:

2025 年　 　 月　 　 日

经费资助情况

备　 　 注

注:此结题报告作为存档和经费资助依据,一式三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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